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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试点委托开展部分经营者
集中案件反垄断审查的公告

 

2022年第23号

 

　　为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，进一步提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效能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

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反垄断法》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

定》、《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，现就市场监管总局试点委托北京、上海、广

东、重庆、陕西等5个省（直辖市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（以下统称试点省级市场监管部门）实施部分经营者集中

案件反垄断审查事项公告如下：

　　一、委托事项

　　试点期间，市场监管总局将根据工作需要，将部分符合下列标准之一的适用经营者集中简易程序的案件

（以下简称简易案件）委托试点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审查：

　　（一）至少一个申报人住所地在该部门受委托联系的相关区域（以下简称相关区域）的；

　　（二）经营者通过收购股权、资产或者合同等其他方式取得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，其他经营者的住所地在

相关区域的；

　　（三）经营者新设合营企业，合营企业住所地在相关区域的；

　　（四）经营者集中相关地域市场为区域性市场，且该相关地域市场全部或主要位于相关区域的；

　　（五）市场监管总局委托的其他案件。

试点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及相关区域

 

　　二、委托审查流程

　　（一）申报和商谈。符合委托条件的案件，申报人向市场监管总局申报。需申报前商谈的，申报人可以向

市场监管总局申请商谈，也可以向试点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商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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